嵩明县2023年“三公”经费决算情况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《预算法实施条例》《财政部关于印发〈地方预决算公开操作规程〉的通知》（财预〔2016〕143号）和《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 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〈关于进一步推进预算公开工作的实施意见〉的通知》（云办发〔2016〕29号）等要求，嵩明县财政局对嵩明县县级部门上报的2023年“三公”经费决算进行汇总，现将嵩明县县级（包括县级行政单位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“三公”经费的预算单位）2023年“三公”经费决算情况公开如下：
2023年，嵩明县县级部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“三公”经费支出决算汇总数为234.05万元，完成年初预算数238.60万元的98.09%；较上年决算汇总数430.12万元减少196.07万元，下降45.58%。
分项构成情况是：
因公出国（境）费为0万元，完成年初预算数0万元的0%；与上年决算汇总数一致，全年因公出国（境）团组数（个）为0个，因公出国（境）人次数（人）为0个。
公务接待费为13.07万元，完成年初预算数13.02万元的100.38%；较上年决算汇总数8.04万元增加5.03万元，增长62.56%；全年国内公务接待批次（个）为164批次（其中：外事接待0批次），国内公务接待人次（人）为2071人（其中：外事接待人次0人）。
[bookmark: _GoBack]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为220.98万元，完成年初预算数225.58万元的97.96%；较上年决算汇总数422.08万元减少201.10万元，减少47.64%。其中：公务用车购置费为14.51万元，完成年初预算数14.97万元的96.93%；较上年决算汇总数39.87万元减少25.36万元，减少63.61%；全年购置公务用车数（辆）为1辆：嵩明县政法委。年末公务用车保有量（辆）218辆。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为206.47万元，完成年初预算数210.61万元的98.03%，较上年决算汇总数382.21万元减少175.74万元，下降45.98%。主要是党政机关严格执行厉行节约条例，严控“三公”经费支出。
按照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和《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》《财政部关于加强“三公”经费管理严控一般性支出的通知》（财预〔2022〕126号）《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通知》（云办发〔2022〕15号）等规定以及政府过“紧日子”的要求，嵩明县财政局进一步加强“三公”经费管理，强化预算控制、预算执行约束及动态监控，与2022年县级“三公”经费各分项决算汇总数相比，各项支出均为下降。与年初预算数相比，除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，各项均严格控制在年初预算数内，符合“三公”经费管理和严控一般性支出等要求。
